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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8和 1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总务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2001 年 10月 26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乙)的规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列入大会

常会议程项目 12 部分报告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审议 报告的其他有关部分则由第

二委员会 第三委员会和第五委员会审议  

 与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等其他主要机关的报告不同的是 大会往年没有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给予充分注意 如你所知以及如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

久前在联合国 千年宣言 中所承认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近年来在加强其能力方

面作出了重大进展 以执行 宪章 分配给它的职司 鉴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工

作意义重大 如果大会能够依照 宪章 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其全体会议上

审议经社理事会的整份报告 则是最合适的做法  

 在 2001 年 10月 24日星期三举行的第 45次会议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

授权我请您在全体会议中拨出一段合理的时间介绍并审议经社理事会的整份报

告  

 

         马丁 贝林贾-埃布图(签名) 

 


